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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銀河

這些年大家都對「全球化」朗朗上口，無論是政令宣導或是企業文宣，到處都充斥了這個辭彙。然而除了大型資本的跨國運作以外，我們看不到從政府到民間，有什麼真正全球化的作為。這一方面是受制於國際空間的壓縮，另一方面政府與民間的積極度也略嫌不足，使得全球化僅只是ㄧ個口號，ㄧ個概念，而無法讓國民直接感受到切身的緊張感。

全球化與國民相關的，應該就是就業將面臨的競爭，而除了可替代性高的勞力工作外，專業人士已無法豁免於此一威脅。雖然目前市場尚未大開，政府的政策制定，不能夠不見棺材不掉淚，應該要具有前瞻性，儘速從事人力資源國際化的規劃。在這邊，筆者提出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在APEC建築師計畫(APEC Architect Project)中的成功經驗，希望民間團體的努力，可以作為官方行動的指引。

APEC建築師計畫為APEC人力資源工作小組(HRDWG)的下屬組織，第一次大會於2002年在澳洲布里斯本召開，當時有十一個經濟體參與，其主要目的在於規劃相互承認技術與資格的措施，使得適任的人才得以跨國進行服務，另外，也包括各經濟體的建築學界以及業界經驗交換分享。

台灣以「中華台北」經濟體的身分，作為APEC的會員，本屆大會決議了作為決策機關的中央議會及統籌行政事項的秘書處的設置，而在建築師公會全聯會等代表團體的爭取之下，中華台北得以擔任首屆的秘書處。本年度的東京大會，即在我國代表團所主持的秘書處辛勤推動，以及駐日代表處的後勤支援下成功舉辦，在此謹以APEC建築師計畫秘書處秘書長的身分向陳鴻基副代表致感謝之意。未來中華台北也將以率先擔任此項職務的經濟體，提供各國寶貴的經驗指南。

APEC建築師計畫本年度大會的重要議程，是確定APEC建築師手冊中的註冊標準。大會決議通過，在接受四年的大學程度建築專業教育後，並經過兩年的實際執業經驗後，獲得其本國之建築師執照，再經七年的專業經驗累積後，方可申請為APEC建築師。另外，在之前的建築師七年專業經驗的要求外，本次大會也通過了，再行追加過去兩年內必須「承擔專業職責」的新規定，以祈建築師能保有一定的職業程度，不為時代潮流所淘汰，也不會產生專業能力的荒廢，確保適當經驗的時效性。以上決議，均為統整各會員經濟體的建築師培訓、考核、認證的標準，俾使建築師可在各國登錄執業。

今年九月起，本計畫將成立APEC建築師登錄處，符合以上標準的專業建築師，即可向註冊處登錄為APEC建築師，展開國際化的職業生涯。這是我國各種專業人士中，第一個達成此ㄧ目標的。

附帶ㄧ提，最近有立法委員擬提案修改建築法第十三條，將土木及結構工程技師納為建築物設計、監造人。這ㄧ直是建築師的固有權限，ㄧ旦遭受分割，將影響建築教育的方向，而進ㄧ步危及我國建築師在國際市場中的專業化程度的評估，同時更會直接衝擊跨國認證的標準。

在未來 WTO全球化的架構下，資本跨國流動將遽增，而專業人才也將因此面對挑戰與契機，唯有相應地增加人才的可流通率，達到「楚才可以晉用」，才能保持個人與國家的競爭力。APEC建築師計畫推展的成功經驗，也足資其他各專業人士，諸如會計師、律師等社群參考。祈使我國未來能透過人力資源的規劃，發揮我國高素質人力的特色，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站穩自己的腳步，而以新ㄧ波的經濟奇蹟開啟歷史的新頁。

壹

、

『APEC建築師計畫』介紹

中央議會秘書處秘書長

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銀河

第一節、起源

『APEC建築師計畫』的起源

ㄧ、1999年5月，澳洲建築師認證協會AACA（Architects 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Australia）與紐西蘭建築師教育和註冊局AERB（New Zealand Architects Education and Registration Board），在澳洲共同主辦有關建築師註冊等議題之區域論壇，計有西太平洋區域的17個國家受邀與會。論壇的成功舉辦，促使AACA致力於發展APEC建築師的計畫。

二、APEC建築師計畫（APEC Architect Project）係屬APEC 人力資源發展小組HRDWG（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下之特別計畫。

三、該小組於2000年在馬來西亞的汶萊會議（Brunei）決定委託澳洲主辦APEC建築師指導計畫（APEC Inaugural Architect Project），主要目的在建立一個以促進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經濟體間建築師跨經濟體轄區的建築專業服務。（Facilitating Mobility of Qualified Persons by Developing Means for Mutual Recognition of Skills and Qualifications）。並於2001年9月在澳洲的布里斯班舉行首次的發起會議是為開端。而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從爾後第一次指導委員會議即由全聯會理事長率團參加，是發起會員因此是APEC建築師的當然會員。

四、APEC的組織架構共分四個層級，分別是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Informal Meeting of Economic Leaders）、部長會議（Ministerial Meeting）、資深官員會議（Senior Officers’Meeting）、各種委員會（Committee）和工作組（Working Group）。

五、APEC以部長級會議為主，每年召開一次、在部長級年會召開之前，主辦經濟體視需要舉辦若干資深官員會議。APEC共分有十個工作小組和三個委員會，負責推動各項合作計畫：分別是貿易推廣、貿易及投資審定、工業科技、人力資源開發、區域能源合作、電信、漁業及觀光等。三個委員會則是貿易暨投資、預算暨行政及經濟委員會。

APEC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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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建築師計畫」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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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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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APEC建築師計畫的目的

該計畫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讓APEC組織下各參與經濟體內的建築師，能夠在各經濟體間充分交流並提供對等的建築專業服務的機制。

二、APEC建築師各經濟體代表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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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經濟體各有三個代表席次，通常分別是主管建築師認證註冊部門代表（公或民）、主管建築教育審核評鑑部門代表（公或民）、建築師業界代表（建築師公會）。

三、APEC建築師計畫是否可替代各國建築師互相認證


APEC建築師計畫的最終理想就是希望能建立這樣的一個機制，以替代目前雙邊或多邊的相互認證談判，作為建立各經濟體之間為WTO談判的暖身動作，短期內與相互認證在執行效力與法律依據上還有一段差距。

四、計畫過程

創始會議：2001年9月於澳洲布里斯班。
第一次指導委員會會議：2002年6月於雪梨。

第二次指導委員會會議：2002年12月於馬來西亞吉隆坡。

第三次指導委員會會議：2004年2月於台灣台北。

第四次指導委員會暨第一次臨時議會會議：2004年9月於夏威夷。

第二次臨時議會暨第一次中央議會會議：2005年5月31日至6月1日於日本東京。
第三節、歷次會議

APEC建築師歷次會議結論共識：

第一次指導委員會會議－澳洲雪梨會議（2002.6）

· 建築教育課程之共通領域。

· 建築教育課程之審核及認證。

· 建築師註冊或認證前之實習工作年限。

· APEC建築師應為各經濟體註冊或認證之建築師。

第二次指導委員會會議－馬來西亞吉隆坡會議（2002.12）

· APEC建築師應具備基本內涵（APEC建築師憲章）。

· 建築師註冊或認證後之實務工作經驗年限。

· APEC建築師註冊中心的建立及運作。

第三次指導委員會會議－台灣台北會議（2004.2）

· 各經濟體成立臨時監督委員會，並提名成員參與第四次指導委員會議並成立臨時議會。
· 各經濟體之監督委員會獲授權後，執行前次會議規定之功能及依中央議會賦予之權限管理該經濟體之APEC建築師註冊處分支機構。
· 規定在第四屆APEC建築師指導委員會議中，成立臨時議會。
· 監督委員會之任務。

· 成立秘書處並同意由中華台北擔任；第四次指導委員會會議於2004年9月22、23日在夏威夷舉行，由美國擔任主辦經濟體。
第四次指導委員會暨第一次臨時議會會議－夏威夷會議（2004.9）
· 成立臨時議會。
· 臨時監督委員會向臨時議會申請授權成為正式監督委員會、成立APEC建築師註冊部門。
· 中央議會秘書處網站設立，推動未來目標。
· 會中並決定下次會議（第二次臨時議會暨第一次中央議會）由日本承辦，將於2005年五月於東京舉行。
· 中華台北承辦中央議會第一屆秘書處，將於2005年1月1日正式從澳洲接手。
第二次臨時議會暨第一次中央議會會議－日本東京會議（2005.6）

· APEC建築師註冊日，大會訂定為94年9月19日，各經濟體需於此日期前完成其註冊網路系統。
· 中央議會預定下屆APEC建築師會議將於2006年5月或6月在墨西哥舉行。確實日程由主辦經濟體墨西哥排訂。
貳

、

中央議會秘書處運作說明

中央議會秘書處副秘書長

陳韶賜

第一節、計畫的成立過程

ㄧ、起源

APEC是在WTO組織之下，依循貿易與服務基本原則的協定(GATS)，針對21個亞太地區的經濟體，成立的經貿合作組織。而其主旨則寄望於各會員經濟體之間，對法規限制的適度鬆綁，達成互惠協定，進而使服務業在貿易上，亦能夠自由化。

為了提升各參與經濟體之間知識與技術交流的機會，在APEC組織之下成立人力資源發展推動組(HRDWG)，而APEC建築師計畫則是該推動組發起的行動計畫之ㄧ。此計劃仍針對當今各經濟體的服務貿易行為，是以其在各經濟體內，以自然人的性質，從事商業行為，但對外時受到的限制。而往往上述所提供的服務者，建築師亦是其中ㄧ員。

公元2000年，為達成HRDWG的計畫目標，澳洲提出了一份推動方案，對於專業建築師，希望透過該推動組的優先策略，使各參與經濟體內具資歷與條件的建築師，經過認證的方式而得以相互交流。

綜合來說，HRDWG的目標，是想透過建立好的APEC建築師註冊制度，建築人才如具有各參與經濟體所承認的專業基本條件，同時能提出其為具備合格開業的經驗紀錄與證明。受申請之經濟體則可基於互惠原則，對申請者免除部分，甚至於全部在該經濟體核發開業證照的規定。同時開創出獎勵各參與經濟體的執法機構之間，達成雙邊或多邊承認的協定。而在該計畫之發展階段，澳洲政府當局願負監督之責。

二、APEC建築師計畫大事紀

1.
APEC建築師計畫(APEC Architect Project)即屬人力資源發展小組下之特別計畫。2000年小組在馬來西亞半島的汶萊(Brunei)開會決定委託澳洲主辦APEC建築師指導計畫(APEC Inaugural Architect Project)，主要目的在建立一個以促進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經濟體間建築師跨經濟體國境的建築專業服務。

2.

公元2001年9月，成立大會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行。與會代表達成共識，建議成立APEC建築師註冊制度，並成立了籌備委員會推行此計劃。

3.

公元2002年6月，籌備委員會議第一次會議在澳洲雪梨舉行。會中訂定了專業資格的ㄧ般標準，同時於會前進行的調查結果，籌備委員會採納了三項APEC建築師註冊的基本要求，及加上一項承認申請人執行時段的最少年資。

4.

公元2002年9月，在吉隆坡舉行，由馬來西亞主持第二次籌備委員會議。會中除對專業經驗的規定達成共識之外，並專注在發展推行本計劃的行政架構，與註冊制度的管理模式。籌備委員會採用了APEC工程師計畫發展出的模式，設置中央議會，並由所參與經濟體的中央議會代表擔負管理APEC建築師架構的責任。而中央議會則授權各參與之經濟體，分別設立其註冊分部。

5.

公元2004年2月，在台北舉行，由台灣主持第三次籌備委員會議。此會議原訂會期為2003年9月，由於亞太地區SARS流行而延擱。幸好其他調查及協調事宜並未受到影響。此次決定了議會的執行規則，及參與經濟體組成註冊分部的程序。並由各經濟體成立臨時監督委員會，負責建立註冊分部事宜。與會代表亦同意於下次會期，成立ㄧ個臨時議會。依籌備會議結論，在台灣於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主導下設立了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及臨時秘書處。由理事長陳銀河擔任主任委員及秘書處職務。

6.

公元2004年9月，在夏威夷舉行，由美國主持第四次籌備暨第一次臨時議會。共計十五個與會經濟體，其中有十二個經濟體向大會報告已組成臨時監督委員會，因此已經準備好成為此次臨時議會成員。而籌備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在此次最後的會議中，完成即將授權監督委員會與構成中央議會所需要的程序，同時籌備委員會亦同意採用APEC建築師註冊的實行方針。

籌備委員會整合了經歷四次會議所認同的APEC建築師認可的原則與程序，提供給新成立的臨時議會，作為APEC建築師架構與體系的基本操作手冊之參考。而其最終任務則是接受新成立的臨時監督委員會提名的各經濟體代表，成為臨時議會的成員，來共同負責有關APEC建築師註冊事宜。會議中全體代表，ㄧ致認為往後的行動，應集中在完成成功發動APEC建築師註冊的準備工作上，同時也應有效的大力宣導其對建築師的利機所在。長期來說，則是對各參與經濟體之間，在建築師資格相互承認的簽認談判上有了著力點。

此次會議中，澳洲亦將其擔負HRDWG監督APEC建築師計畫的發展及下ㄧ階段該計畫執行的行政業務，移交給直屬中央議會的第一屆秘書處中華台北來接辦。

7.

公元2005年5月31日，在東京舉行，由日本主持第二次臨時議會暨第一次中央議會，共有十四個經濟體代表參加。會議結論如下:

7.1

各臨時監督委員會向臨時議會呈報其監督委員代表名單。

7.2

臨時議會授權下列十二個臨時監督委員會，成立建築師註冊分部。

其中計有澳洲、加拿大、中國、中國香港、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菲律賓、台灣、泰國、及美國。(註:韓國與新加坡未完成應有之補件手續，仍為觀察員身分。)

7.3

中央議會正式宣告成立。

7.4

經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同意，秘書處提供其已架設之網站模式，供各臨時監督委員會參考。並訂定四點網站應提供的基本資訊。

7.5

中央議會認可秘書處架設中央議會網站原則與模式，除陸續維護

其通路外，並增強其服務內涵。

7.6

有關APEC註冊建築師應舉證其確實具備七年專業經驗的問題:

7.6.1
中央議會同意該具備條件中，應要求其為申請之前兩年，曾擔任過的專業責任，以確保其具有的經驗實為申請人的有效現況。

7.6.2
中央議會並遵照大會決議，修正APEC建築師申請註冊的專業經驗最低標準。

7.6.3
中央議會同意申請APEC建築師註冊草案的內容，應為最低標準。

7.6.4
中央議會同意各經濟體之監督委員會，依據統一設計之標誌，代中央議會頒發APEC建築師證書及隨身證明卡。其所載內容，應涵蓋該建築師的姓氏名稱，其所稱經濟體的名稱、頒發日期、及使用之有效日期。

7.6.5
中央議會批准了此次會議中對『操作手冊』中所作之修正，以作為今後APEC建築師管理政策及作業程序的參考文獻。

7.6.6
中央議會同意各經濟體可使用本土或任何其他語言。然而相關資訊與文件之表達與處理，必須具備國際通用的英語。

7.7

中央議會宣佈自2005年9月19日起，APEC建築師註冊將開始運作。各經濟體在該所訂之日期前可以開始接受申請，但真正的註冊運作，應從前述所訂之日期開始。而各監督委員會的網站亦應於同日開放。

7.8

關於APEC建築師架構的經費來源與財務管理的問題，中央議會決定如下:

7.8.1
如果當次之中央議會大會主辦國對辦理該次會議的經費提出要求補助時，各監督委員會將可依其各與會代表的報名註冊費分攤之。

7.8.2
至於秘書處的問題，則請各届秘書處，提供在其任內的行政作業開銷預算及經費來源，於下次大會提出報告。以作為參與之經濟體建立未來財經策略的參考。

7.9
有關中央議會推動的工作計劃是依據夏威夷大會一致採納的宣導APEC建築師架構的行動計畫。

7.10
其他事項及臨時動議。中央議會同意有關韓國及新加坡的處理方式如下:

7.10.1
當上述二個經濟體組成臨時監督委員會時，請即告知秘書處。

7.10.2
上述二個經濟體應檢送完成之申請調查表，附加資料，及加入中央議會的推薦代表名冊給秘書處。

7.10.3
秘書處於接獲該二經濟體應補送之文件後，應確認其是否完整無誤，然後建議中央議會授權之各監督委員會接受其為APEC建築師架構之成員。

7.10.4
秘書處同時應轉呈中央議會之各被授權之監督委員會所有有關上述二個經濟體申請應具的資料，以備查存。

7.11
此次中央議會大會結論:

中央議會同意，基於中央議會每兩年舉行一次的會期，授權之各監督委員會建議此次東京會議所做成的結論應於三個月內知會秘書處，以便其隨即遵行。

7.12
繼任下屆秘書處的行政準備:

除非在現在秘書處任期內，有會員經濟體表示接掌意願，否則將留到下次大會會期決定。

7.13
中央議會預定下屆APEC建築師會議將於2006年5月或6月在墨西哥城舉行。確實日程由主辦經濟體墨西哥排訂。

附註:以上APEC建築師計畫在東京召開之第二次臨時會議暨第一屆正式成立之中央議會會議紀錄，經宣讀後大會通過。

第二節、2004年台北主辦的關鍵年會

ㄧ、公元2002年9月APEC建築師計劃第二次籌備委員會是由馬來西亞主持，在吉隆坡舉行的。而該次會議仍由澳洲政府繼續擔任監督在「人力資源發展推動組」（HRDWG）之下的APEC建築師計畫。台灣方面則由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率團與會。並與會中爭取到2004年在台北主辦第三次籌備委員會。

二、APEC建築師計劃台北會議的會場是在信義計劃區的君悅大飯店會議大廳，由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組成的團隊，從報到、會場佈置、會議資訊網路服務，大會進行與節目安排，對各經濟體與會代表的歡迎及慶祝會議圓滿結束的晚宴，無不極盡我中華文化禮儀及待客之道，從代表們的表情與反應，便可感覺到外賓的喜悅，也更顯現出台灣環境的優異，其一切，皆在世界水準之上，實無虛言。其中唯一遺憾的，是中國大陸方面礙於其政府尚無官方簽證，無法前來參與。

三、APEC建築師台北會議的主席團，由公會建築師代表陳邁、王紀鯤、白瑾、梁守誠及陳韶賜五人組成。並就此次議程分配上，由白瑾擔任第一主持人，就議程第一項，致歡迎詞。第二項通過大會議程程序，第三項追認上次吉隆坡會議結論。第九項，此次台北會議結論。及第十項，預定下次會期，主辦經濟體與開會地點。陳韶賜負責主持第三項，有關第二次籌備委員會議提出的三項議題，分別為：(1)對APEC建築師專業認證條件的調查，(2)執業內容的明確定義，及(3)各授權監督委員會註冊認證時，對其專業教育門檻的訂定。第八項，對於未來秘書處的行政準備，同時徵詢下屆秘書處承接之會員經濟體，也就是第二次暫時議會交接給第一屆中央議會所屬之第一屆正式秘書處。梁守誠負責主持議程第五項APEC建築計畫之未來整體運作模式。第六項，監督委員會之組成與架構。第七項，中央議會成立後的執行政策與規章。

四、2004年APEC建築師計劃台北會議議程中，有一件最關鍵的項目，就是澳洲在此計劃發展初期，一直在財經方面及籌備委員會秘書處工作的支援已達四年之久。因此在下屆大會成立臨時議會之後，澳洲的一切支援亦將告一段落，並提議大會應建立其與現任作業能力相等，且屬中央議會永續性的秘書處，以確保其任務能順利移交給下一屆新任者接任。

換句話說，2004年9月的APEC建築師計劃夏威夷大會，為第四次籌備會的結束，也是第一次臨時議會的成立與開始，2005年6月是第二次臨時議會的結束與第一屆中央議會的成立與開始。而新任的秘書處在此次台北會議產生後，從2005年9月起，即應漸漸進入狀況。等到2005年元月1日澳洲將其任務交與新任秘書處後，立即就應準備2005年5月31日在東京舉辦的APEC建築師第一屆中央議會成立及運作事宜。

第三節、爭取擔任第一屆秘書處

ㄧ、APEC工程師計劃早在APEC建築師計畫之前發起，然而由於其註冊認證的是分項專業技師認證之前的一般性專業工程師，所謂的PE，其面對的問題較建築師多。台灣方面是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導。然而在APEC建築師計畫2004台北會議之前，仍然是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大會，未能成為會員。此現象使得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更懂得在主辦APEC建築師台北會議時，小心謹慎，廣結善緣。

二、台北會議主席團成員，多半在北美國家從業有年，除英語較流暢外，亦熟悉各國不同的民族性與文化背景，因此尚能掌握大會氣氛與會間的公關技巧，盡量結交異邦代表，頗得人心。美國與會之NCARB及AIA代表，會間特別贈送禮物給主席團以致謝意。

三、我代表團領悟到應珍惜此難得的時機，因此徵詢在場上級長官同意，在議程進行至第八項結尾時，主席提出誰願接掌下一屆（即中央議會正式成立後的首屆）秘書處時，我代表迅速反應，向大會提出「如果與會代表對此次台北主辦大會的一切尚屬滿意的話，中華台北願接任下一屆秘書處的職務」。結果獲得全場掌聲通過。

四、雖然我代表團對將來秘書處的作業及複雜性，並未十分了解，運作經費的來源更無著落。但對今後在APEC建築師架構之下的國際關係，勇敢的踏出了一步，更可免除後顧之憂。

第四節、第一屆秘書處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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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任期交接及APEC組織應依循的草約及相關規定

一、2004年APEC建築師計畫台北會議之後，各經濟體成立臨時監督委員會，以備於2004年9月夏威夷第四次籌備委員會結束，第一次臨時議會誕生時，能以臨時監督委員會代表的身分，參與成立第一次臨時議會。當時之委員及執行長並未完全了解中央議會所屬秘書處之任務與內容，因此暫定由中華台北臨時監督委員會之執行長兼任，其組織亦直屬監督委員會指揮即可。對秘書處預算之編列是否真正能符合其運作之開銷，乃未知數。因此同年十二月之前，一切進行緩慢。

二、2004年12月初，澳洲以信函送達兩紙箱檔案，算是秘書處任期之交接完成，同時再次申明接任者為2005年元月1日生效。兩箱文件中，一箱是從公元2001年9月APEC建築師計畫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行的成立大會議程及會議結論，至2004年9月在夏威夷舉行的第四次籌備暨第一次臨時議會會議議程與結論。第二箱是2004年11月30日給接任新秘書處的資料夾。經台北秘書處檢視後，才對其職務的進行，有了進一步了解。尤其是資料夾，其內容如後：

1.

APEC建築師計畫秘書處應負之職責：第一部份是2005年6月之前，為完成APEC建築師註冊事宜，秘書處應依所列之時間內完成：

1.1

發展資訊網站及註冊資訊。

1.2

成立第一屆中央議會

1.3

籌備2005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東京舉行之中央議會會議。

1.4

秘書處未來管理APEC建築師架構的責任：

1.4.1
秘書處未來管理APEC建築師註冊及資訊網路。

1.4.2
一般有關資訊之提供。

1.4.3
有關中央議會之事務。

1.4.4
監督品質保證系統。

1.4.5
負責中央議會所有會議之進行。

1.4.6
與中央議會會議主辦經濟體之協調事宜。

1.5

秘書處交接程序：

1.5.1
依APEC建築師計畫第四次籌備及第一次臨時議會之決議，確認中華台北為接任之秘書處為第一步。

1.5.2
第二步：所屬澳洲政府之教育、科學及訓練部，簡稱DEST，應準備相關之移交文件。

1.5.3
第三步：澳洲之DEST與中華台北同意正式移交秘書處的手續。

1.5.4
第四步：澳洲之DEST通知APEC秘書處及人力資源發展推動組有關
APEC建築師計畫之繼承日期，並正式告之中華台北將於2005年元
月接掌秘書處之職。

1.5.5
第五步：在澳洲DEST與中華台北同意之下，實際移交APEC建築師秘書處之職務。

2.

APEC草約（為澳洲2001年之文件）

2.1

一般草約：

2.1.1
APEC是一群經濟體，非國家。因此應稱之為「經濟體之成員（或會員經濟體）」，「成員（或會員）」，或「經濟體」。

2.1.2
共有21個APEC經濟體。其排列是以APEC順位如後（所謂APEC順位仍依英文字母之先後排序，唯中華台北例外，是在泰國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口述時應是中國，中國香港在口述時應使用全民，菲律賓共和國應為加冠詞菲律賓，美聯邦政府應使用聯邦政府。台灣一向以中華台北，香港以中國香港稱之。越南應分成兩個音節來發音。

2.1.3
APEC的一切乃基於「自願性」的，因此經濟體互相之所以「同意」的結果是透過諮詢與共識，而不是直接約束。

2.2
會議草約：

2.2.1
英語為所有APEC會議之正式溝通語言。

2.2.2
議會之坐席是依前述經濟體之英文字母先後排列順序，以中空之方形佈置。澳大利亞起首，越南最後。官方觀察員，例如太平洋區經濟合作委員會隨之，然後是秘書處。

2.2.3
APEC會議通常各經濟體佔一會議桌，至少容兩席代表座，主席座兩席，秘書處一席，觀察員及貴賓各一席。（以目前現況，各經濟體代表最多三個席次）。而大會主席則座於首席桌位上。

2.2.4
各經濟體之會員，僅以該經濟體之名稱呈示之。

2.2.5
除了APEC的標誌外，不許擺飾任何旗幟。

2.2.6
除非與會代表示意其希望發言，否則主席並不會要求代表。其供獻意見是完全自動自發的。因此與會代表有完全不表態的。而發言之前，以舉手示意之。

2.2.7
主席允許代表發言時，只以該經濟體名稱呼之。

2.2.8
各經濟體往往由其首席代表發言。然而亦可由其指定之成員代言之。

2.2.9
與會代表只應作正面建言，卻不應批評他人的觀念。

2.2.10
APEC會議之穿著趨向保守：男士西裝領帶，女士之服飾應注意到回教經濟體的敏感性。

2.2.11
交換名片在APEC會議是常有的事，應以雙手奉上，以示敬意。

2.2.12
禮物之贈與並非APEC會議的習俗。

2.2.13
不宜攜帶食物進入APEC會場。

3.

APEC計畫指導手冊（APEC秘書處發行之第五版，發行日為2002年10月，2002年11月1日生效）。

此APEC計畫指導手冊由秘書處編輯後，經預算及管經委員會（簡稱BMC）核准後，作為所有計畫執行的指導手冊。其可申請補助之計畫內容可分為舉辦宣導及研討會，短期訓練課程，調查分析及研究案四大類。會員經濟體可依循其訂定的APEC計畫之評估與申報系統指導原則，申請經濟之補助。如合乎條件，並可依其設定的政策，申請預付款目。

4.

APEC出刊物，電腦網站，及會議文件處理之指導手冊（APEC秘書處於2001年12月發行）：

此指導手冊乃由APEC秘書處及會員經濟體共同參與，其中有關政策面及程序部份，皆獲得「資深長官會議」（簡稱SOM）及部長階層核准，而其目的在於將這些不同的文件，整合成單純化及便於使用參考的資料。內容共分為五大類：

4.1

手冊的設計與製作之一致性，與名詞術語之引用規定。

4.2

使用APEC標誌與簡稱代號之規範。

4.2.1
使用APEC標誌之規範。

4.2.2
使用證照樣品及格式之同意書。

4.3

APEC印刷品之規範。

4.4

APEC電腦網站設立之規範。

4.5

APEC會議文件之規範。

4.5.1
提供公開展閱之政策及新舊檔案之分級層次。

4.5.2
會議文件之格式與編碼方式。（編碼方式及依據國際標準書籍編碼系統，簡稱ISBN）。

5.

公元2001年之調查報告。

6.

公元2002年之調查報告。

7.

公元2003-2004年之調查報告。

8.

公元2004年9月22日至23參加APEC建築師計畫夏威夷會議之代表名冊。

9.

夏威夷會議代表之e-mail通訊址。

10.

APEC建築師計畫夏威夷會議之會議結論初稿。

第六節、秘書處的性質與權責

2004年2月APEC建築師計畫台北會議之議程第八項屬於行政準備，針對秘書處的職務提出討論，其亦明確制定秘書處的性質。大會中應同意兩項原則：

其一為中央議會秘書處運作的基本條件。

其二為指派一個參與APEC建築師計畫的經濟體，依照前述之基本條件，擔任秘書處的職務。

ㄧ、APEC建築師註冊之成功，實有賴一個能勝任，並且資源充沛的行政系統。因此在即將舉行的台北會議中，籌備委員會應起草一份用以度量APEC建築師註冊推行方案，在下屆大會時順利將此計畫之經管責任轉交給新設之臨時議會。

而澳洲政府從計畫初期所供獻的經費與人力支援，充當秘書處之職務，亦在臨時議會成立後告一段落。為日後之運作，應該從長考慮，建立一個服務中央議會行政作業的秘書處制度，以確保能順利交接澳洲所作的承諾。這也是台北會議中一項重要的議題。

二、秘書處的職責

秘書處應依中央議會之時序與特定目標辦理應有的事務。其職責應為一般權限，且為所有會員經濟體所熟悉者。

1.

監督APEC建築師註冊制度之進行：協調各監督委員會有關註冊分處之相關事宜。維持APEC建築師中央議會之網站服務。

2.
授權監督委員會：收集及分發評估文件。如經大會通過，指定其繼任者。安排上訴案件之檢視與公聽會。

3.

通訊與資訊之提供：分發資訊，並針對計畫之政策及程序，給予各參與之經濟體及其他外界有關團體適當建議。並回應個人、經辦機構及組織的請求。

4.

監控品質保證系統：監督各監督委員會是否符合品質保證之要求。包括其年度報告，知會中央議會其與所訂定之標準有重大之改變者，等等相關事宜。安排任期內之中央議會之召開及會務拜訪。

5.

中央議會之召開：安排中央議會常會之召開，包括會場、設施、服務人員。會議議程及簡報、文件及報告。

6.

有關中央議會之事務：主導各有關議會之事務，包括通訊、檔案管理、印製與分發文件、及協調參與經濟體之事宜。

三、建立秘書處機制應考慮的要點：當屆籌備委員會應建立一個可靠且有效的行政系統，長久服務中央議會。

1.

其主要目的是為所有的經濟體對此計畫的行政作業，提供共同參與及領導性的機會而又不帶給任何個別經濟體不合理的財經負擔。

2.

該系統之採納亦必須確保秘書處能迅速及有效行使其職權。因此APEC建築師註冊應對其行使的對象，在信用方面，保持其優良的專業紀錄才是。

3.

由APEC工程師計畫執行的經驗及遭遇的困境，可作為APEC建築師計畫的借鏡。

3.1

運用費用：因為經濟體間之大小差異甚大，有些經濟體必須以註冊費之收入來彌補其經費之不足。

3.2

人力資源：計畫之一般行政事務，往往以義工代勞，因此造成嚴重



延誤。

3.3

由於各經濟體的行政系統不盡相同，因此在交接時有檔案遺失不全


的問題存在。

四、一般策略

1.

程序標準化：如何降低行政成本至最低限度。利用現有系統、程序、現有人力之參與，以避免任何不需要的重複過程。思考建立標準草約與公文處理程序。

2.

業務延續性的問題：秘書處任期輪換與中央議會會期的關聯性務必加以考量。而其職務交接的頻率往往會干擾到中央議會的會務進行。為了避免上述現象的發生，其任期應盡可能長久一些。

3.

業務代理問題：各經濟體所設註冊分處的行政業務代理應盡量減低中央議會秘書處的工作負擔。如資訊提供與通訊等責任，應由各監督委員會負責，而以使用者付費的方式分擔其成本。像APEC工程師計畫的做法，有些監督委員會的做法是以其一般行政開支來吸收。但對於資源本來有限的經濟體來說，就應仔細考量了。而各註冊分處更不應將協調的責任，不恰當的加在秘書身上。

4.

宣導與花費的補償：

為了使APEC建築師註冊能收實效並能永續經營，其宗旨必需明確。就是只有它能對使用者提供真正的利機，而這種利機對建築服務的輸出與輸入者則能衡量到及普通認同時，它才會被實踐。而各監督委員會及透過中央議會，就應在輸出建築專業服務的需求及克服其有關限制上非常警惕與具備完善的對策。

換言之，如果從業建築師根本不知道APEC建築師註冊分處的存在，他們就不會申請辦理。為了確保APEC建築師註冊計畫之開啟成功，同時能在其終極的目標中，繼續扮演著推動的角色，大力的有效宣導其註冊的利機是非常必要的。將APEC建築師註冊維持至最佳狀況。更重要的是使其被廣泛認為是最具能力的服務提供者的資訊來源。

五、另外應加考量的情形

1.
建議中央秘書處可由監督委員會輪替，如此做法可使所有經濟體皆有機會帶領管理此計畫的機會，用這樣的系統，使其採用為可靠的解決方式。

2.

再者，經濟體之間，確有大小及資源差異的問題，因此比較恰當的想法是在特殊情況下，如經當事者請求或可免除那些資源缺乏者出任秘書處的義務。其被允許免除的基本條件也許可以依每個經濟體註冊或開業建築師的數量而定。例如那些少於參與經濟體的註冊建築師平均人數的半數者，則可免除其提供行政服務之責，除非其自動有意願為之。

3.

另外的方式是讓大經濟體負起行政服務，而以兩任或另長的任期來分攤之。或讓兩個或以上在專業或多邊正式密切交往的經濟體來聯合負責分攤某一訂定時段的秘書處職務。

4.

APEC推動組的計畫的性質皆「非財經性」，因此以硬性規定收取費用來做為財源是不恰當的。然而秘書處因辦理中央議會開會事宜而產生的開支，依各經濟體與會代表的人數來分攤支付是允許的。

5.

有關臨時事務的處理方式：

往往有些為了使計畫能運作所應準備的基本架構和文件而進行的單獨作業，包括APEC建築師資訊網路的建制，籌備及印製基本文件等工作。建議將這些設定的作業及其相關的開銷，可由數個經濟體來分攤。

六、對建置秘書處的政行準備

1.

建議提案有二：

1.1

提供行政服務以及以中央議會秘書處行使權責之事宜，應由所參與的經濟體輪替之。

1.2

監督委員會的任期應配合中央議會之職掌期與常會期。

2.

下屆秘書處之繼任事宜：當屆會議應從參與的經濟體中尋求下屆接任的新秘書處。

2.1

條件之一為在臨時議會與中央議會之下的秘書處，應遵從經籌備委員會訂定之要求條件及任期。

2.2

需執行本計畫開始建制的任務，及捐獻其執行時的一切開支經費。

第七節、運作原則

ㄧ、APEC建築師架構，終於在2004年12月完成了所謂的「APEC建築師操作手冊（APEC ARCHITECT OPERATIONS MANUAL 2004）」。同時在東京會議中，澳洲代表屢次皆引用其中條文與規定，作為大會議事時的參考與依據。其內容分為五章：

1.
有關APEC建築師架構的慨述。

2.
註冊成為APEC建築師的條件、標準、資格的維持及應有的行為。

3.
有關APEC建築師註冊機構的特質。

4.
監督委員會。

5.
APEC建築師中央議會。

6.
行政的安排：秘書處

二、秘書處應依循的大原則。

1.

在APEC建築師操作手冊中，除第6章行政安排、秘書處專章外，其實它與整個組織的關係與應負的相關責任，亦分別出現在其他各章節中。

2.

手冊之第3頁特將本計畫所涉及的專用名詞，重申其定義，使往後文書作業引用時，有其一致性。

3.

手冊的契子，重提APEC是建立在WTO中的「貿易與服務之一般協定」，簡稱為GATS，而APEC建築師計畫乃APEC之「人力資源發展推動組」又簡稱為HRDWG，為實踐APEC計畫的許多推動小組之一。而本計畫實於公元2000年在汶萊（原屬馬來西亞之一州，獨立後中文稱為波羅乃）舉行的會議中，為嚮應推動小組建立合格人員機動性優先策略而發展出在技術與資格相互承認上的優先行動計畫。

4.

重申APEC乃區域經濟體間的一個協調協會，它並不受所謂「條款」的約束。同時參加的經濟體是循著APEC的宗旨與GATS的原則。其中央議會之決意為採取「共識」決。而任何經濟體對其決議亦無法定的責任。

三、秘書處的行政運作

1.

與秘書處有關的業務，除有專章明載外，亦散佈在手冊的其他章節中。

1.1

手冊第7頁，「APEC建築師架構之行政準備」：

對中央議會提供行政服務的責任及充任計畫的秘書處皆應由參與的經濟體輪替之。而當任之經濟體在任職期間可以與其他經濟體分擔其職務，或可請求免除某項職務。而當秘書處在任期間，則應執行議會之所有行政事務，安排會議之進行與協調所有個別監督委員會的活動。也就是說，秘書處為本計畫的資訊中心，並維持APEC建築師資訊網站的運作。

1.2

手冊第12頁，在APEC建築師註冊系統之下，秘書處所經營的中央議會資訊網站，除了應連至各個經濟體之APEC建築師資料庫（database）之外，中央議會之資訊網站亦應涵蓋有關APEC建築師架構的資訊，聯絡參與經濟體的細節，及其他有關事項。評估及註冊的申請表格亦應包括在內。

1.3

手冊第12頁，亦訂定「英語」已被採納為APEC經濟體之間交換資訊的「共通語言」（common language）。

1.4

手冊第14頁，有關中央議會的責任中，重申在其從事行政事務期間，會以輪替的方式，指定參與之經濟體擔任秘書處工作，同時向中央議會提供限期之行政服務。

2.

手冊之第6章行政安排：秘書處，為秘書處職責的專章。

2.1

為了提供一個公正的系統，能讓經濟體之間分享所具備的行政服務。在參與經濟體執行下的中央議會業務應由輪替式的秘書處來執行。而秘書處的任期為兩年。當任者如有意願續任，亦可再申請之。

2.2

現任秘書處之經濟體在雙方同意之下，亦可將其任何職務交託另一經濟體執行之。參與之經濟體亦可要求免除其秘書處的責任。同時亦可以由兩個以上的參與經濟體，共同執行秘書處的職務。

2.3

中央議會的秘書處應負責議會之進行，議會記錄之管理，持續APEC建築師中央資訊網站之服務，及處理其任內之財務開支事務。同時也負責安排議會成員的聘請，授權成立監督委員會，及按時執行品質保證檢驗，及成為APEC建築師事務的資訊中心。

第八節、作業實況

依據APEC建築師計畫進行的時間表，台北秘書處的作業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為2004年9月夏威夷會議之後至2005年5月31日至6月1日東京會議之舉行。第二階段為東京會議之後至2006年12月31日任期屆滿之日止之應承辦事項。

一、第一階段：2004年9月夏威夷會議之後至2005年5月31日至6月1日東京會議之舉行, 秘書處業務之大事紀：

1.

2004年2月18日至19日APEC建築師計畫第三次籌備會之後。中華台北即遵照大會之決定，在台北成立了臨時監督委員會，並為因應即將接任首屆正式秘書處，擬定組織架構，以監督委員會為主體，秘書處在其之下，並由監督委員會之執行長兼任秘書長兩年，其編列之預算只擬聘顧一行政助理，處理APEC建築師計畫秘書處及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之雙重事務。

2.

2004年9月建築師計畫第四次籌備會暨第一次臨時議會之後，中華台北臨時監督委員會依照大會指示，籌備建立中央議會資訊網站及本經濟體之個別APEC建築師計畫資訊網站，並秘書處之下成立了資訊小組，輔助網站之建制。另一方面兼任之執行秘書開始與特聘澳洲顧問費雪女士聯繫，洽商其從旁指導事宜。監督委員會並從速申請經費補助，以期能及時因應秘書處業務之交接。

3.

2005年元月1日中華台北正式接任APEC建築師計畫臨時議會所屬的秘書處，並按照前澳洲秘書處安排的時程表，加速進行有關事宜。

4.

2005年2月22日邀請費雪女士來台商討，建立建築師計畫中央議會網站的架構，其內容應包括：

4.1

關於APEC建築師計畫的組織概況與服務項目。

4.2

連接到各經濟體監督委員會之各別網站。

4.3

組織活動現況報導。

4.4

APEC建築師計畫之文件下載。

4.5

計畫之論壇。

5.

2005年2月22日商討監督委員會各別資訊網站之統一格式及其基本內容草案，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以下四項原則：

5.1

簡單介紹APEC建築師的架構。

5.2

公佈該經濟體APEC建築師的名單。

5.3

註冊成為APEC建築師的資訊及其文件之下載。

5.4

陳述本經濟體承認其他經濟體APEC建築師的要求條件。

6.

2005年3月8日，廠商呈送為中央議會資訊網站設計的首頁。

7.

2005年3月9日，中央議會網站首頁與APEC簡介資料第一次修正。

8.

2005年3月10日，秘書長召開網站整合會議。

9.

2005年5月27日，中央網站收集彙整回應，重新整合初步共識。

10.

2005年5月17日，中央議會網站展示準備。

11.

2005年5月17日，公佈中央議會網站網址及首頁初稿。

12.

2005年5月17日，通知各臨時監督委員會，中央議會及中華台北網址及參考模式。

中央議會網址：http://www.apecarchitect.org

台北網址模式：http://preview.apecarchitect.org.tw

13.

2005年2月18日，草擬東京會議議程大綱。

14.

2005年3月14日，發佈會議議程草案之初稿。

15.

2005年3月21日，各會員經濟體對議程草案之回應截止。

16.

2005年3月25日，起草東京會議議程之討論重點及內容。

17.

2005年4月13日，確認訂案之議程及討論內容。

18.

2005年4月12日，東京會議議程及內容定案。

19.

2005年4月14日，議程及內容「書面版」之印行裝訂。

20.

2005年4月15日，以快遞送發「書面版」大會手冊。

21.

2005年3月7日，秘書處致函各經濟體，提醒各經濟體應成立其臨時監督委員會。

22.

2005年4月25日，加拿大及日本首先通知秘書處，其臨時監督委員會已告成立。

23.

2005年3月8日，秘書處完成授權調查表（由費雪女士協助擬定）。

24.

2005年3月8日，秘書處發佈授權調查表至各經濟體。

25.

2005年5月2日，秘書處收到最後一份調查表。

26.

2005年5月18日，秘書處完成授權調查表摘要及統計。

27.

2005年3月1日，與東京會議主辦國日本協調送發邀請函之分類：

第一類為已檢送秘書處其完成授權調查表之臨時監督委員會。

第二類為尚未完成授權調查表之經濟體。

第三類為邀請以觀察員份參加之經濟體。

28.

2005年4月18日，秘書處第發函邀請巴布紐幾內亞、印尼、智利、越南、及蘇俄以觀察員身分與會。

29.

2005年5月19日，秘書處與大會主辦國日本，確認報名之經濟體代表名冊及人數。

30.

2005年5月20日，由日本發送東京會議參與代表名冊給各類報名之經濟體。

31.

2005年5月1日，秘書處整合APEC建築師註冊申請表格與文件，已備提供東京大會討論之參考。

32.

2005年5月10日，費雪女士協助擬定「政府的支持信函」。

33.

2005年5月11日，發送「政府支持」草稿致各經濟體，尋求回應。

34.

2005年5月16日，秘書處回應費雪女士有關草擬預算的困難度。

35.

2005年5月18日，秘書處決定將草擬預算問題列入東京會議議程討論。

36.

2005年5月21日，秘書處再聯繫東京會議主辦經濟體，確認其所需協助與安排事宜。

37.

2005年5月25日，第三次安排費雪女士赴東京之行程。

38.

2005年5月25日，確認秘書處人員赴會行程。

39.

2005年5月30日，秘書處隨行人員與日本主席團會面，進行會前諮商及議程確認事宜。（參加人員:秘書處秘書長陳銀河、副秘書長陳韶賜、財務長鄭宜平、秘書處顧問Helen Fisher、執行秘書趙怡貞及日本主席團主席Yasunori Yamanaka、副主席Hiroki Sunohara）
40.

2005年5月31日，會同主席團及特別顧問舉行APEC建築師計畫第二次臨時議會暨第一次中央議會之第一天議程。

41.

2005年6月1日，會同主席團及特別顧問連續第二天議程。大會結束。

42.

2005年6月2日，參與與會代表之公關聯誼活動。

43.

2005年6月3日，啟程回國。

二、第二階段：2005年為東京會議之後至2006年12月31日任期屆滿之日止。其間秘書處之大事記及預定辦理之事項：

1.

2005年6月6日，秘書處完成編整東京會場現場筆記。

2.

2005年6月7日，整理比較會場筆記與主席團提供的東京會議討論及決議摘要。

3.

2005年6月8日，撰寫呈秘書長之內部報告。

4.

2005年6月8日，秘書長召開東京會議後第一次會議。

5.

2005年6月8日，檢視會場筆記，並對照主席團提供之會議討論及決議摘要。

6.

2005年6月8日，秘書長指示往後任務。

7.

2005年6月8日，計劃及編列2006年中央議會墨西哥城會議之預算。

8.

2005年6月8日，規劃預算暨資助來源。

9.

2005年7月11日，開始撰寫東京會議結論摘要（由費雪女士協助）。

10.

2005年7月21日，發佈會議結論摘要至各監督委員會。

11.

2005年8月10日，收集整理各監督委員會意見。

12.

2005年8月11日，修正結論摘要。

13.

2005年8月12日，印行結論摘要書面報告。

14.

2005年8月15日，秘書處以電子郵件、公佈於中央議會網站、及郵寄方式將東京會議結論摘要書面報告分送各監督委員會。

15.

2005年6月13日，向外交部確認「中華台北」的英文簡稱為CT。

16.

2005年6月14日，查證於東京會議討論APEC建築師註冊之登記編號時，已更正為簡稱CT。

17.

2005年6月15日，副秘書長以個人名義，禮貌上以電子郵件告知中國代表團長修璐先生簡稱CT之事。

18.

2005年6月8日，秘書處再寄發調查授權表格給韓國及新加坡。

19.

2005年6月30日，再次致函韓國及新加坡，提醒其應盡速依大會指示，完成調查授權表。

20.

2005年7月12日，預計應收回以上二經濟體完成之表格，由秘書處檢視無誤，再分送各監督委員會確認！

21.

2005年7月19日，預計應在中央議會網站公佈接受二經濟體並授權成立APEC建築師註冊分處！

22.

2005年8月31日，預計再敦促所有監督委員會在8月31日之前完成其網路與中央議會網站之連結。

23.

2005年9月2日，預計應再次測試已回報之經濟體個別網路與中央議會網站的連結。

24.

2005年9月5日，預計秘書處應開始更新中央議會網站的首頁內容。

25.

2005年9月19日，為東京會議預定之APEC建築師註冊啟動日，秘書處應提醒各監督委員會回報其辦理進度及情況。

26.

2005年9月20日，秘書處應在中央議會網站，公佈各監督委員會施行之結果。

27.

2005年11月30日，預定繼續追蹤進度落後之監督委員會其APEC建築師註冊分處之進展。

28.

2005年11月30日起持續登錄與發佈跟上進度之APEC建築師註冊分處。

29.

2005年6月8日，秘書處受命設計APEC建築師證及隨身卡之第一次會議。

30.

2005年7月11日，暫定之證書與隨身卡設計草圖初稿。

31.

2005年7月12日，第二次證書與隨身卡設計圖樣方案審查。

32.

2005年7月19日，應選定證書與隨身卡樣式。

33.

2005年7月25日，另尋優良廠商設計證書與隨身卡。

34.

2005年8月8日，應完成第二次證書及隨年卡設計方案。

35.

2005年8月15日，傳送設計圖樣給所有監督委員會評鑑。

36.

2005年8月18日，證書及隨身卡經修正後定案。

37.

2005年9月1日，再發佈設計圖樣，並尋求中央議會認可。

38.

2005年9月12日，擬以電子郵件、中央議會網站正式發佈APEC建築師證及隨身卡之設計圖樣，以為各經濟體採用之一致標準。

39.

2005年9月19日起各授權之APEC建築師註冊分處開始正式採用標準證書及隨身卡圖樣及標誌。

40.

2005年9月30日、10月31日、11月30日、12月31日，秘書處應監督所註冊分處之實際執行情況，並公佈於中央議會網站。

41.

2005年5月19日及12月19日，檢視與中央議會相關的監督委員會之活動記錄。

42.

2005年8月25日及12月23日，秘書處在中央議會網站陳列相關發展。

43.

2005年9月1日及12月29日，開始撰寫APEC建築師註冊施行報告書。

44.

2005年9月8日及2006年元月6日，完成報告書。

45.

2005年9月15日及2006年元月13日，在中央議會網站公佈註冊施行報告，並寄送書面版給各監督委員會。

46.

2006年4月30日，預定每6個月例行提交調查報告給秘書處關於前6個月APEC建築師註冊分處的執行情況，以供發佈給所有參與的經濟體。

47.

2005年9月30日、10月31日、11月31日、及12月26日，依據大會決定之宣導APEC建築師架構行動計劃，適時發出備忘錄，提醒各監督委員會擬定宣導之行動計畫。

48.

2005年10月7日、11月7日、12月7日、及2006年元月9日，各監督委員會應向秘書處回報其宣導之行動計畫。

49.

2005年10月12日、11月9日、12月9日、及2006年元月12日，秘書處公佈各監督委員會之宣導行動計畫。

50.

2005年10月7日、11月4日、及12月9日之前，各監督委員會如發現關於其經濟體內對於專業認證的改變，可能與APEC建築師的標準或政策有所衝突時，應立即通知中央議會之秘書處。

51.

2005年10月7日、11月4日、及12月9日，秘書處將以上所述之改變，立即傳送給所有監督委員會。

52.

2005年10月14日、11月11日、及12月16日，各監督委員會應回覆意見，或提供解決方案。

53.

2005年10月21日、11月18日、及12月23日，秘書處向該監督委員會提出建議或解決方式，並將發佈結果。

54.

2005年10月28日、11月25日、及12月31日，中央議會將解決方案列入下一屆大會之會議議程。

55.

2005年12月30日為與APEC秘書處保持經常性聯繫，秘書處應負責撰寫年度報告，並呈送APEC秘書處。

56.

2005年11月15日秘書處應致函APEC建築師中央議會墨西哥主辦國，要求其提供大會預算資料，並詢問其有無財務補助的需要。

57.

2005年11月30日發佈墨西哥會議之預算資料給中央議會成員，並尋求進一步意見及核准程序。

58.

2005年12月15日如有需要，秘書處則通知各監督委員會財務預算分攤計劃及與會代表預計分攤之費用。

59.

2005年12月30日另案處理方式：通知各監督委員會主辦經濟體的承辦費用自定，或是另有修正方案。

60.

2005年10月1日，秘書處草擬2006年APEC建築師中央議會墨西哥城大會之議程大綱。

61.

2005年10月7日，發佈議程大網。

62.

2005年10月14日，收集監督委員會回應及意見。

63.

2005年10月21日，議程大網定稿。

64.

2005年10月28日，再發佈補正後的議程大綱。

65.

2005年12月1日，草擬往後三屆接續秘書處的意願調查表。

66.

2005年12月9日，發送意願調查表。

67.

2005年12月16日，收集回應意願之調查表。

68.

2005年12月23日，決定下三屆先後輪流接任秘書處之候選經濟體。

69.

2005年12月31日，將調查結果列入墨西哥城會議議程，以尋求核准同意。

70.

2005年12月1日，草擬往後三次主辦中央議會大會之意願調查表。

71.

2005年12月9日，發送意願調查表。

72.

2005年12月16日，收集回應意願之調查表。

73.

2005年12月23日，決定下三次先後輪流主辦大會之侯選經濟體。

74.

2005年12月31日，將調查結果刊入墨西哥會議議程，以尋求核准與同意。

75.

2005年10月17日，起草墨西哥會議議程之討論重點及內容。

76.

2005年11月4日，發佈議程討論重點及內容。

77.

2005年11月11日，收集彙整監督委員會的回應。

78.

2005年11月25日，修正議程討論重點及內容。

79.

2005年11月30日，重新發佈議程內容。

80.

2005年12月16日，以電子郵件傳送會議議程。

81.

2005年12月23日，印製會議議程書面版（大會手冊）。

82.

2005年12月30日，以快遞案送議程之書面版。

83.

2006年6月1日，起草主席簡報。

84.

2006年6月9日，完成主席簡報。

85.

2006年6月12日，將主席簡報交墨西哥主席團。

86.

2006年6月23日，預設與主席團舉行之會前會協調會。

第九節、結語

接任APEC建築師計畫第一屆秘書處的實質與意義在於正名國際地位，及在國際性活動中能扮演具影響力的角色：

ㄧ、參與國際活動，應把握先機爭取權益

二、在中央議會之下，有機會代行使監督各經濟體執行過程的權力。有間接領導的意義。

三、在中央議會之下，有機會服務各經濟體，能加強日後互動的關係。

四、能扮演溝通，協調及整合的角色，是最佳的公關行為。

五、建立良好的非政府組織之外交關係。

六、由於草約中規定，英語為APEC會議正式溝通的媒介（Official medium of Communication），對台灣的專業人才走向國際化，有促進的效用。

七、從事國際性服務，秘書處一向秉著「超然」，「獨立」，「公正」與「透明」的態度，以期贏得國際口碑。

參

、

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任務及APEC建築師註冊說明

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執行長

鄭宜平

第一節、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成立經過
93年2月18、19日於台北君悅飯店召開『APEC建築師計畫』第三次指導委員會會議。該次會議有以下數點結論：

一、有關APEC建築師之資格要求及其認證註冊機制，擬依據後續相關會議所獲共識之結論，積極配合辦理研定配套措施，並邀集相關部會共同協助，以推動『APEC建築師計畫』之實行。
二、配合前揭補助經費輔導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成立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以利後續相關業務之執行。
三、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就接辦『APEC建築師計畫』秘書處業務及常設監督委員會，提出經費補助事宜，因涉及相關部會之協調與整合，已請該公會研擬工作執行計畫，提會討論。
因此會議結束後，隨即邀集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新聞局、公共工程委員會、外交部、教育部、考選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及內政部營建署，共同參協辦籌備成立『APEC建築師計畫』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至93年5月28日於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APEC建築師計畫』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93年度工作計畫書及預算分配，並將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函送內政部營建署備查。

第二節、『APEC建築師計畫-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

經930528第一次監督委員會議通過備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  條：中華台北經濟體(以下簡稱中華台北)為參與APEC建築師計畫，

經主管機關內政部（以下簡稱主管機關）指定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設置「APEC建築師計畫—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在APEC建築師計畫中央議會授權下辦理有關APEC建築師計畫中央議會訂定之準則推動各項任務，以及APEC建築師註冊處中華台北分支中心之運作及相關會務。

第二  條：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台北所在之台北市。

第三  條：本章程內所稱「APEC」為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所稱「APEC建築師計畫」為APEC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下之特別計畫；所稱「中央議會」為APEC建築師計畫之行政及政策制定機構由各參與經濟體提名代表組成；所稱「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第二章

組織及職權

第四  條：本委員會置委員三十一人，由建築師公會、政府機關及相關學

術機構團體推薦之代表組成。其中建築師公會十七人；政府機關七人；學術機構團體七人。第一屆委員中置特別委員十五人，其中建築師公會八人；政府機關四人；學術機構團體三人。
第五  條：本委員會之委員任期為二年，得連任之。任期屆滿前三個月由

各組成機關團體重新推薦，委員如在任期內因故出缺時，由其組成機關團體補推薦，但其任期以補足原任委員之任期為限。第一屆委員中之特別委員首任任期為三年。

第六  條：本委員會之委員均為無給職，得依作業規定支給交通費。

第七  條：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綜理本委員會全盤業務，對外代表本

委員會，由委員相互推舉之，任期二年。另設副主任委員三人，分由建築師公會、政府機關及相關學術機構團體各由其委員中推舉一人擔任之，任期二年。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主任委員一人代理之。主任委員離職時，本委員會應另行推舉主任委員，但其任期以補足原主任委員之任期為限。主任委員任滿卸任後由本委員會聘為特別顧問，任期二年。

第八  條：本委員會設執行長一人，襄助處理本委員會會務，並得視業務

需要置工作人員，由主任委員提名，經本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本委員會並得設專案小組，承本委員會之決議辦理相關事宜。

第九  條：本委員會之職權及工作：




一、審核年度業務計畫事項。

二、審議年度預、決算事項。

三、籌措經費事項。

四、保管、營運、監督及稽核財務事項。

五、協助辦理中華台北承辦APEC建築師計畫中央議會秘書處





業務期間之監督及財務控管事項。

六、辦理APEC建築師中央議會制定之各項準則之執行及APEC

建築師註冊處分支中心之建立及管理。依APEC建築師之註冊標準，督導中華台北分支中心辦理申請者之審核及註冊。並確定繼續維持APEC建築師中央議會所要求的標準。
七、建立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資料庫之檔案管理及資格審核。

八、提供APEC建築師業務所需之一般行政協助。

九、配合推動促進建築師業務發展相關工作。

十、辦理其他相關事務之決議事項。

第三章

會議

第十  條：本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每兩個月定期召開會議，並得視需要召開

臨時會議。臨時會議除由主任委員召集外，必要時得由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後召集之，並於會議中推舉會議主席主持之。會議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不同意見之委員得提意見書附於委員會會議紀錄，以備查考。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機關人員、學者或專家列席，協助辦理相關工作，並得支給交通、諮詢等費用。

第十一條：本委員會委員應超然、公正行使職權，並親自出席會議。

第十二條：本委員會應於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提出會務工作報告，送主管




機關備查。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本委員會成立初期第一年至第三年經費以下列各款籌集之：

一、主管機關補助。

二、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經常費項下編列預算。

三、其他經費。

第四年起配合APEC建築師計畫之進程及需求，發展為財務獨立機構。

第十四條：本委員會解散或撤銷時，賸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




式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所有，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所轄政府所有。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委員會各項作業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十六條：本委員會獨立行使本組織章程規定之各項事宜。

第十七條：本委員會對外獨立行文，必要時得轉請以主管機關名義對外行




文。

第十八條：本委員會組織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委員提案經本委員會決




議後修正之。

第十九條：本組織章程經本委員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備案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第三節、組織架構及成員

	政府機關代表　七名
	1
	丁育群　Yuh-Chyurn Ding

	
	2
	鄭元良　Yuan-Liang Cheng

	
	3
	王榮進　Rong-Jing Wang

	
	4
	曾德錦　The-Jin Tseng

	
	5
	黃慶章　Ching-Chang Huang

	
	6
	葉祖祈　Elbert Tsu-Chi Yeh

	
	7
	林之瑛　Chih-Ying Lin

	相關學術機構團體代表　七名
	1
	仲澤還　Tze-Hwan Chung

	
	2
	蔡仁惠　Jen-Hui Tsai

	
	3
	江哲銘　Che-Ming Chiang

	
	4
	何友鋒　Yu-Feng Ho

	
	5
	陳錦賜　Chin-Tzu Chen

	
	6
	陳珍誠　Chen-Cheng Chen

	
	7
	羅時瑋　Shih-Wei Lo

	建築師公會代表　十七名
	1
	陳銀河　Yin-Ho Chen

	
	2
	陳　邁　Mei Cheng

	
	3
	王紀鯤　Chi-Kung Wang

	
	4
	王文楷　Wen-Kai Wang

	
	5
	陳鴻明　Hung-Ming Chen

	
	6
	蔡敏文　Min-Wen Tsai

	
	7
	李訓良　Chin-Liang Lee

	
	8
	陸金雄　Jin-Shyong Luh

	
	9
	李華松　Hwa-Song Lee

	
	10
	陳金令　Tony C.L. Chen

	
	11
	白　瑾　Chin Pai

	
	12
	潘　冀　Joshua Jih Pan

	
	13
	徐文志　Wen-Chih Hsu

	
	14
	許中光　Chung-Kuang Hsu

	
	15
	王重平　Chung-Ping Wang

	
	16
	陳韶賜　Shau-Tsyh Chen

	
	17
	金光裕　King K. Gene


第四節、成立迄今之工作內容

	日期
	會議名稱
	工作內容

	一、

930528
	第一次委員會議
	1、 通過93年度工作計畫書及預算分配，並函送內政部營建署申請經費補助。

2、 通過聘用梁守誠建築師擔任本會執行長。

3、 由本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弘憲擔任本經濟體出席「APEC建築師計畫」臨時中央議會代表。
4、 秘書處未成立前，暫由本委員會督導執行相關作業。

5、 確立委員及特別委員名單。
6、 通過確認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

	二、

930721
	第二次委員會議
	1、 推舉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十屆陳理事長銀河擔任主任委員，通過第一屆秘書處工作等事宜。並通過改聘陸金雄建築師擔任執行長。

2、 推派陳主任委員銀河代表出席APEC建築師計畫第四次指導委員會議。

3、 通過聘請張前主任委員弘憲擔任特別顧問。

4、 政府機關代表推派鄭委員元良、建築師公會委員代表推派陳委員銀河、王委員紀鯤、陸委員金雄、潘委員冀出席9月之第四次指導委員會。

	三、

930921~22
	夏威夷會議
	第四次指導委員會會議暨第一次臨時議會，決定94年5月份於東京召開下一次會議。

	四、

931008
	第三次委員會議
	1、 討論第四次指導委員會會議暨第一次臨時議會夏威夷會議決議事項。

2、 追認臨時中央議會代表名單。

	五、

931227
	第四次委員會議
	1、 原則通過94年度工作計畫書及預算分配。

2、 原任陸金雄執行長請辭，改聘周海積建築師為新任執行長。

3、 原任營建署署長柯鄉黨顧問，業於93年9月30日退休，故改聘現任營建署署長陳光雄為顧問。

4、 修改臨時議會代表名單由前任陸金雄執行長改為現任周海積執行長

	六、

940223
	第五次委員會議
	1、 原則通過「APEC建築師計畫」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及秘書處93年度經費決算（草案）。
2、 通過秘書處擬聘任特別顧問Helen Fisher女士之顧問費為新台幣75萬元整（差旅費另計），工作時間為至東京會議結論定案為止。並請其參與東京會議協助秘書處相關事宜，已獲口頭答應。
3、 臨時動議決議事項：有關2005年度「APEC建築師計畫」營建署補助金額口頭通知預算刪減乙事，本會將暫時不做調整維持原預算新台幣390萬元整；實因費用不足，望請營建署由其他業務費來支應。
4、 有關2005年度出國差旅費不足部分，外交部APEC小組出席代表錢莉珣小姐允諾外交部將全力配合支應。
(1) 有關下一屆秘書處接辦乙事，將於5月東京會議議題中討論；原則上決議秘書處將延長任期約半年，以利交接工作能順利完成（因秘書處交接需於2007年中央議會會議正式委任後始生效）。
(2) 為因應秘書處延長任期至2007年，本會將擬編2007年秘書處年度預算送請主管機關核示以為支應。

	七、

940408
	第六次委員會議
	1、 秘書處94年3月8日寄發予各經濟體監督委員會電子郵件有關申請授權成立註冊中心分部之問卷調查。依會議中逐項討論之結論彙整後發送各委員，如無任何意見本委員會將寄送英文版至秘書處。
2、 秘書處94年3月14日寄發予各經濟體監督委員會電子郵件有關東京會議議程（草案），請秘書處提供東京會議相關背景資料及出席人員名單及出國旅費，以供下一次委員會議中討論。
3、 臨時動議決議事項：有關每月收支對照表，列為會議中報告即可。

	八、

930419
	第七次委員會議
	1、 通過第二次臨時議會暨第一次中央議會東京會議議程相關會議背景資料及出席人員名單及出國旅費。出席代表名單：陳銀河、陳韶賜、周海積、潘冀、王紀鯤、黃慶章、仲澤還、鄭宜平、Helen Fisher女士、趙怡貞。

2、 明年將邀請公共工程委員會、教育部及外交部等相關政府單位一同前往參加會議。
3、 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將提交秘書處有關申請授權成立註冊中心分部之問卷調查將依會議討論之結論於5月2日前寄送英文版至秘書處。
4、 臨時動議決議事項：
(1)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詹滿容處長提議有關此次東京會議，相關事項：
．將此計畫的成果儘可能提到APEC部    長級會議中（Ministerial Meeting）報告，以確立該計畫在APEC的地位。 

．向各經濟體報告我中華台北經濟體為協助「南亞地區地震海嘯」災後重建工作所做的具體成效概況，為日後「APEC建築師計畫」鋪路。

．需於會議前先與主辦國主席就議程進行討論並交換意見。



	八、

930419
	第七次委員會議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企劃處葉科長提議「APEC建築師計畫」，相關建議事項：

．「APEC建築師計畫」中央議會之正式成立。對此計畫而言，這是一重要成果，故因藉此機會為「APEC建築師計畫」做大力之宣傳，如北中南舉辦「APEC建築師計畫」說明會或相關倡導活動。

．同時有關「APEC建築師計畫」之推廣，可參考「APEC工程師計畫」之做法，成立推動委員會，結合產官學力量，就未來產業發展及市場之開拓做充分的發揮及宣傳。

．於此次東京會議，各經濟體提交秘書處有關申請授權成立註冊中心分部之問卷調查，各經濟體之標準顯然各有不同，中華台北參與之代表應於討論時，特別注意就未來有市場性之經濟體（如中國）之規定，了解其市場性在哪，以利開拓國內建築師就業市場。（備註：有關辦理APEC建築師計畫活動將向經濟部國貿局申請補助。）
(3)預計95年度「APEC建築師計畫」

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及秘書處編列預算，由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合計新台幣520萬元整。

	九、940531~0601
	東京會議
	第二次臨時議會暨第一次中央議會，決定95年5月份於墨西哥召開第二次中央議會會議。

	十、

940715
	第八次委員會議
	1、 通過「APEC建築師計畫」94年4月至6月收支對照表。

2、 依「APEC建築師計畫」第二次臨時議會暨第一次中央議會東京會議決議於94年9月19日啟動APEC建築師註冊，先擬定APEC建築師註冊草案並成立APEC建築師註冊專案小組並依草案內容分組推動。
3、 通過增聘4位顧問，顧問名單：鍾榮吉立法委員、蔡同榮立法委員、李顯榮立法委員、劉寬平立法委員


第五節、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註冊處簡介

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註冊及管理作業細則

經940909第九次監督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  、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註冊及管理作業細則（以下簡稱本作業細則）依APEC建築師計畫－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  、APEC建築師計畫中央議會授權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依據APEC建築師之註冊標準，辦理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之註冊申請、證書核發及維護管理工作。

前項工作由本委員會設置之『APEC建築師註冊處中華台北分支中心』負責執行。

三  、凡符合APEC建築師計畫中央議會訂定之註冊標準者，得申請註冊為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

四  、申請註冊為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委員會提出：

(一)申請書一份及照片二張。

(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三)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四)建築師考試及格證書影本一份。

(五)建築師證書影本一份。

(六)建築師開業證書影本一份。

(七)工作專業經驗實績之資料。

(八)其他經委員會要求之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之書表格式如附表一。

五  、本委員會受理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註冊申請案件之掛號，應於十五個工作日審查完竣後提出准駁通知申請人。惟必要時得延長但最長不得超過六十日，審查時間不含申請人補正之作業時間。

申請案件欠缺相關文件者，本委員會應一次通知申請人於十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或補正不完全者，即不予收件掛號。

掛號審查後尚須補正相關文件者，應一次通知申請人於三十日內完成，逾期不補或補正不完全者逕為退件。

申請人之學歷及執業等資料經本委員會審查有必要時得安排面談。

有關申請審查作業流程如附表二，送審資料審查基準如附表三。

六  、申請案件經本委員會核定後，核發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證書及APEC建築師識別證，證書及識別證分別記載本委員會名稱、申請人姓名、編號及有效期限等相關資料。

前項APEC建築師證書及APEC建築師識別證，由APEC建築師計畫中央議會製定後授權本委員會使用。

七  、APEC建築師證書及APEC建築師識別證有效期限為二年，期滿三個月前得申請換發。申請換發時，除應符合申請當時APEC建築師之註冊標準，並檢具參加本委員會辦理或認可之講習訓練證明文件及第四點規定之文件。

前項講習訓練證明文件內之上課時數，申請人應於取得APEC建築師資格後，每二年內累計9小時以上。

八  、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註冊之相關資料如有變更，應向本委員會申請變更登記，並重發APEC建築師證書及APEC建築師識別證。

九  、APEC建築師證書或APEC建築師識別證遺失或毀損時，使用人得敘明事由並加具證明，向本委員會申請補發。

十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委員會得撤銷其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之資格：

(一)申請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註冊之相關證件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者。

(二)以詐偽方法或不實文件資料送審者。

(三)違反本作業細則相關規定者。

十一、取得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限於有效期限內）資格者或被撤銷資格者之相關資料及資訊，得於本委員會網站公告，申請人不得提出異議。
十二、本委員會辦理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註冊申請案件及辦理講習訓練，其收費基準詳附表四。
十三、本作業細則經本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註冊申請書

經940909第九次監督委員會會議通過
本人遵依『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註冊及管理作業細則』第四點規定檢附相關文件（統一以A4格式呈現），請准予發給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證書及APEC建築師識別證。此致

APEC建築師計畫-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壹、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與護照內容一致

	出生

年月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字號
	
	□男

□女

	電    話
	（O）

（H）
	e-mail帳號
	
	照片直4.5公分橫3.5公分

	傳    真
	（O）

（H）
	手    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貳、申請人學歷證件基本資料】請以回溯方式依序列出從時間最近者始

	就讀學校全銜
	取得學位全銜
	就學及畢業期間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參、申請人建築師考試及格、建築師證書基本資料】

	證書類別
	證書字號
	取得期間

	建築師考試及格證書或
其他考試及格證書
	
	

	建築師證書
	
	


【肆、申請人開業證明基本資料】

	開業證書、會員證類別
	證書、會員證字號
	取得或加入期間

	建築師開業證書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員證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會員證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會員證
	
	

	福建省建築師公會會員證
	
	


【伍、申請人之其他專長資料】

	
	

	
	

	
	


【陸、七年專業經驗紀錄資料表】

	申請人填寫七年專業經驗紀錄資料表注意事項：

●其中至少有三年時間以建築師身份獨自承擔具備中度複雜性之建築物設計、文件及合約管理等專業職責；若符合此項請詳填表一或以建築師身分與其他建築師合作負責複雜性建築物設計、文件及合約管理等專業職責；若符合此項請詳填表二，表一或表二應擇一填寫。

●其餘四年時間以建築師身份必須擁有下列建築實務類別之經驗：A、初步研究及準備簡報B、設計C、合約文件D、管理（此項請詳填表三）。

●所謂七年係指建築師取得開業證書後執行業務至少七年以上時間，不一定是指申請註冊為APEC建築師前之七年。但為確保專業能力，APEC建築師候選人若在申請前兩年未曾擔任承擔專業責任之職務，必須參加講習或是修習專業課程，或是完成其他訂定之要求，才得以登錄至APEC建築師註冊中心。（此項請詳填申請註冊前兩年曾擔任承擔專業責任之職務於表四）。

●申請人必需檢附相關參考資料且簽署聲明書佐證資料無誤，參考資料請依序排列，同時提出熟悉經手計畫案的專業同事姓名與職務（此項請詳填表五）。

	□有檢附七年專業經驗紀錄資料表
	□無檢附七年專業經驗紀錄資料表

	□有檢附相關參考資料
	□無檢附相關參考資料


表一：申請人以建築師身份獨自承擔具備中度複雜性之建築物設計、文件及合約管理等專業職責紀錄資料表，請以回溯方式依序列出計畫案，從時間最近者開始。

	相關計畫案執

行之始末日期
	從事建築實務

之事務所名稱
	相關計畫案名稱（並依地點、規模、使用及技術概述其內容）
	申請人於計畫

案扮演之角色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表二：申請人以建築師身份與其他建築師合作負責複雜性建築物設計、文件及合約管理等專業職責紀錄資料表，請以回溯方式依序列出計畫案，從時間最近者開始。

	相關計畫案執

行之始末日期
	從事建築實務

之事務所名稱
	相關計畫案名稱（並依地點、規模、使用及技術概述其內容）
	申請人於計畫

案扮演之角色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表三：申請人必須擁有A、初步研究及準備簡報B、設計C、合約文件D、管理四項類別建築實務經驗之紀錄資料表，請以回溯方式依序列出計畫案，從時間最近者開始。

	相關計畫案執

行之始末日期
	從事建築實務

之事務所名稱
	相關計畫案名稱（並依四項類別建築實務概述其內容）
	申請人於計畫

案扮演之角色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表四：申請人申請註冊前兩年曾擔任承擔專業責任之職務紀錄資料表，請以回溯方式依序列出計畫案，從時間最近者開始。

	相關計畫案執

行之始末日期
	從事建築實務

之事務所名稱
	相關計畫案名稱（並依四項類別建築實務概述其內容）
	申請人於計畫

案扮演之角色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表五：申請人必需檢附相關參考資料且簽署聲明書佐證資料無誤，相關參考資料（統一以A4格式呈現）請依序排列於後，同時提出熟悉經手計畫案的專業同事姓名與職務。

	參考資料表

	項次
	內容
	備註

	
	
	

	
	
	

	
	
	

	
	
	

	
	
	

	
	
	

	
	
	

	
	
	

	
	
	

	
	
	

	
	
	

	
	
	

	
	
	

	
	
	

	請列出經手計畫案的專業同事姓名與職務監督委員會可能詢問進一步資訊。



	姓名
	擔任職務
	連絡資料
	

	
	
	
	

	
	
	
	

	
	
	
	

	
	
	
	

	
	
	
	

	
	
	
	

	
	
	
	

	聲明書
本人在此聲明上述資料正確無誤。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日期：




【捌、檢視結果】（本欄位申請人免填寫）

	身分證正反影本一份（A4格式）
	□有

□無
	建築師證書影本一份（A4格式）
	□有

□無

	照片（照片直4.5公分橫3.5公分）
	□有

□無
	建築師開業證書影本一份（A4格式）
	□有

□無

	學歷證件影本一份（A4格式）
	□有

□無
	工作專業經驗實績之資料（A4格式）
	□有

□無

	建築師考試及格證書影本一份（A4格式）
	□有

□無
	其他經委員會要求之文件：（A4格式）
	□有

□無

	APEC建築師註冊處中華台北分支中心檢視結果
	□有，准予掛號

□無，通知申請人於十日內補足
APEC建築師註冊處中華台北分支中心（印）日期


【玖、審查結果】（本欄位申請人免填寫）

	學歷證件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審查人：              （簽名或蓋章）

	執業證件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審查人：              （簽名或蓋章）

	APEC建築師註冊處中華台北分支中心審查結果
	□符合

提第□次監督委員會審查。

□不符合

  須補正相關文件

  者應一次通知申

  請人於三十日內

  完成。 
	APEC建築師註冊處中華台北分支中心（印）日期

	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審查結果
	經□□□□第□次監督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不通過


	APEC建築師證書及APEC建築師識別證有效期限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印）日期


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申請審查作業流程表
經940909第九次監督委員會會議通過

	相關行為人
	作業流程

	一、申請人


	提出申請
通知申請人於

十日內補足

	二、APEC建築師註冊處中華台北分支中心
	檢視文件


	三、APEC建築師註冊處中華台北分支中心
	掛    號


	四、APEC建築師註冊處中華台北分支中心


	尚須補正相關文件者應一次

通知申請人於三十日內完成
審查申請人學歷      證件


審查申請人執業      證件




	五、監督委員會

	本委員會核定


	六、APEC建築師註冊處中華台北分支中心
	製作APEC建築師證書及APEC建築師識別證


	七、監督委員會

	核發APEC建築師證書


	八、APEC建築師註冊處中華台北分支中心
	寄發APEC建築師證書


	
	結    案


	備註：本申請審查作業流程係依據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註冊及管理作業細則第五點規定辦理。


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送審資料審查基準
經940909第九次監督委員會會議通過

	審查項目
	APEC建築師計畫中央議會標準

	一、

學歷資格
	Education as an architect shall comprise at least four years of full time study.  The education must be of university level, with architecture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It must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architectural training and lead to the acquisition of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necessary to underpin the required competence of an APEC Architect.  Structured experiential learning, determined by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economy to be the equivalent of full-time architectural study as described above, would also satisfy the APEC Architect education requirements.

	
	●四年制以上大學建築系、科、組畢業者。

	二、

執業資格
	Applicants for registration as an APEC Architect must satisfy the home economy Monitoring Committee that they have completed a minimum period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7 years; after initial registration/licensure as an architect in any participating economy.  This experience must be gained in all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of architectural practice:
· ●Preliminary studies and preparation of brief

· ●Design

· ●Contract Documentation

· ●Administration
At least 3 years of that period must have been undertaken as an architect:
· with sol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sign, documentation and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of buildings of moderate complexity

· OR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architects, as an architect in charge of and professionally responsible for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the design, documentation and/or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of complex buildings.

APEC Architect candidates who have not practiced in a position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e preceding two years are subject to a requirement to undertake a program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r fulfill other prescribed conditions to be admitted to the APEC Architect Register.

	
	●APEC建築師的註冊申請人，必須達成母國經濟體監督委員會的要求，即是在任何參與經濟體首次完成建築師註冊/核照後，具備至少七年的專業實務經驗。其中至少有3年時間以建築師身份獨自承擔具備中度複雜性之建築物設計、文件及合約管理等專業職責或以建築師身分與其他建築師合作負責複雜性建築物設計、文件及合約管理等專業職責。

●其餘四年時間以建築師身份必須擁有下列建築實務類別之經驗：A、初步研究及準備簡報B、設計C、合約文件D、管理。

●為確保專業能力，APEC建築師候選人若在申請前兩年未曾擔任承擔專業責任之職務，必須參加講習或是修習專業課程，或是完成其他訂定之要求，才得以登錄至APEC建築師註冊中心。

	備註：本審查基準係依據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註冊及管理作業細則第五點規定辦理。


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申請案件收費基準
經940909第九次監督委員會會議通過

	項次
	名稱
	費用
	內容
	備註

	一、
	申請證書及識別證費
	每申請案收3100元
	認證費每申請案收2000元
	
	證書及識別證有效期限兩年

	
	
	
	檢視費每申請案收100元
	遞交申請案件由本委員會檢視。
	含檢視申請案件及通知申請人之郵電費用

	
	
	
	審查費每申請案收500元
	審查學歷及執業證件費用。
	含初複審及通知申請人之郵電費用

	
	
	
	證照費每申請案收500元
	製作APEC建築師證書及APEC建築師識別證費用。
	

	二、
	換發證書及識別證費
	同上；每申請案收3100元
	
	

	三、
	重、補發證書及識別證費
	每申請案收500元
	
	

	四、
	參加講習訓練會
	3小時收500元
	
	

	五、
	申請書表格
	免費
	
	報名表至網站下載

	備註：

一、本收費基準係依據中華台北APEC建築師註冊及管理作業細則第十二點規定辦理。

二、每申請案每次收3100元，倘無法通過檢視程序則退費3000元，倘無法通過審查程序則退費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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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會議現場我代表團與各經濟體代表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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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會議會議進行中





▲ 東京會議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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